交通运输学院2026年3月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安排

办事指南：学院研究生科，李森荟，八教8611B，010-51688002
学院研究生辅导员，李子轩，八教8611A，010-51685594
院办盖院章，王立娟，八教8601，010-51683752
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姚恩建教授，科技大厦12层国教学院1201
研究生院学位办，张越，逸夫东804，010-51688144

1、 博士生预盲审
博士生预盲审面向三类人群：
1.仅针对在职博士：与学位成果密切相关的有效学术成果只有一项，且非“顶级”成果；或所有有效成果中无“权威”及以上成果。
2.针对所有博士：结业或单独毕业。
3.培养环节出现其他问题，学院认定有必要进行预盲审。
有以上情况之一的博士生，应于2026年1月15日11：00前，向研究生科提交预盲审申请材料。
2、 博士生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位论文预答辩前修满学分。请尽快登录教务系统-方案计划与进度-查看进度。如显示“学术环节未完成”或某课组“已完成学分低于要求学分”，联系谭老师解决，邮箱89871@bjtu.edu.cn，电话51688002。
计划参加3月送审的博士，按以下流程开展预答辩：
1.在1月22日前填写预答辩意见书“导师签字”及以前的内容，并提交至学院研究生科进行审核；
2.审核通过后，应在2月25日前完成预答辩工作，预答辩材料见“送审通知-2”。博士预答辩一般由导师安排，特定情况由学院安排，5名专家中应包含1名院学位委员会成员。
3.在3月5日前提交预答辩材料至研究生科，主席签字和学院公章由研究生科统一办理。
3、 博士生送审流程
本学期第二批论文送审截止时间为2025年3月25日上午11:00，在学院研究生科办理。提交材料清单如下：
------------------------------电子版材料----------------------------------
1.提交纸质材料前，先将送审审核模板（附件1）电子版发lsh@bjtu.edu.cn；
2.提交纸质材料前，学生登录博士生匿名评审系统填写学位论文基本信息并提交材料，登陆路径：
在校博士生：MIS系统—32.教务系统—研究生论文—学位论文；
已结业博士生：https://aa.bjtu.edu.cn/client/login，用户名为学生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6位。
------------------------纸质版材料（A4纸双面打印）---------------------------
3. 答辩申请书（附件3），主席签字由研究生科统一办理；
4. 自评表（附件4），只填写符合学院规定的、与论文密切相关的有效成果；
5.查重报告：相似性检测仅一次，将待送审论文PDF版发送至lsh@bjtu.edu.cn，附件以“学号-姓名-导师”命名。3个工作日内会收到查重报告，请打印首页，导师签字并注明“同意送审”； 
6.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的检索报告（附件5）；
7.创新成果复印件；
8.公开评阅书5份（附件6），先填写个人信息，学院盖章后会通知研究生领回，由导师负责组织公开送审。
9. 如需申请学位论文暂缓公开，需于送审当天提交3份纸质版暂缓公开申请表（附件9）。申请暂缓公开的论文将被重点抽检。
4、 博士生答辩申请
博士论文送审及答辩按照《北京交通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匿名送审的补充规定（试行）》办理。
1. 匿名和公开评阅结果均返回后，带齐评阅书到学院研究生科领取《博士生学位审批材料》《毕业生登记表》。
2.《博士生学位审批材料》填写13页及以前的全部内容：
1） P2“考试委员会”填写中期检查情况；
2） P11“思想政治表现”由学院研究生辅导员填写并盖章；
3） P11“主席签字”由研究生科统一办理；
4） P11“校学位办公室审查意见”必须在答辩前盖章，否则视为无效；
5） P12填匿名评阅情况，如：专家一，90，同意答辩；
6） P13填公开评阅情况。
3．修改说明由学位质量监控工作组把关，名单见“规定及要求-4”。如有C则需学位委员会主席签字，请提前1-3天联系姚恩建教授（邮箱enjyao@bjtu.edu.cn，办公地点：科技大厦左手电梯12层国际教育学院，1201室），签字时带齐所有答辩材料。
4.	答辩前3-5天，携带以下材料至学院研究生科进行初审：
《博士生学位审批材料》+所有评阅书+修改说明（如有）+更换或增加评阅书证明（如有）+增补成果认定表和证明材料（如有填附件1）+报盘材料纸质版。
5. 学院审核通过后，将以下材料提交至研究生院学位办：
1) 学院审核通过的所有纸质材料；
2) 在MIS系统91号应用搜索关键词“博士生”，填报并提交答辩信息；
3) 报盘材料电子版发送至研究生院邮箱yue1108@bjtu.edu.cn。
6. 在研究生院网站查询到个人答辩公告后，即为审核通过，可从学位办取走材料和表决票。研究生应在答辩表决票上填写基本信息后，返回八教8601加盖学院公章，方可参加答辩。
7. 答辩前1-2天制作博士答辩公告（附件7）并发给研究生科。
5、 答辩程序
1. 答辩秘书宣读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审批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及成员名单。
2.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会开始。
3. 答辩秘书介绍申请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基本情况，包括简历和在校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学习成绩、学术成果情况，宣读导师推荐意见和评阅人评语（如评阅意见书中有修改说明的，需要进行修改说明介绍）。
4. 博士研究生报告学位论文主要内容，报告时间不少于30分钟。要对预答辩及论文评阅专家的修改意见及修改情况作出详细说明，并记入答辩记录。
5. 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问题，博士研究生回答问题，答辩时间不少于30分钟。
6. 答辩委员会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议，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为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否则为不通过。
7. 形成答辩决议书，答辩委员会主席在决议书上签字。
8.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决议。
6、 答辩费代发
总金额3500元/生，只能发放给实际参与答辩工作的校内外专家。
1. 网上填写https://www.wjx.cn/jq/90356853.aspx，请提供正确的专家信息。
2. 导师在博士答辩费支出申请表（附件8）“申请人”处签字，纸质版交学院研究生科。
7、 毕业博士生信息采集
提交时间：3月16日提交纸质材料之前
要求：毕业生信息采集是学校组织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基础数据的集中采集工作，反映了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科研、获奖等情况，是学校学科建设的基础数据来源，请务必完整、认真填写多个工作簿。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填写《毕业生信息采集表》（附件9），并在3月16日前将电子版发送至lsh@bjtu.edu.cn，邮件及附件标题以“毕业生信息采集表+学号+姓名”命名。
8、 学位信息采集及论文最终版上传
时间：3月16日提交纸质材料前完成导师确认
途径：
学生登录“32.北京交通大学教务系统—学位信息采集”填写并上传最终PDF版论文。
校内导师登录“32.北京交通大学教务系统—学位信息采集”对研究生填报的信息进行审核并点击确认；校外兼职导师登录http://gsdegree.bjtu.edu.cn/client/login/学位信息采集模块进行审核和确认。
要求：
上传的最终版论文中的《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必须由导师和学生本人签字（请留意学位信息采集系统上方关于稿酬的提示）。《独创性说明》必须学生本人签字，利用WORD或PDF软件插入电子签名，签名区不得有阴影色块。学生完成上传后，需提醒导师进行系统确认。未完成确认的，不提交院学位会审议。
9、 提交答辩材料
提交时间：3月16日上午8：00-12：00，未按时提交，默认顺延至下一批学位授予。
提交地点：学院研究生科
要求：
1.《申请博士学位人员情况表》，填写答辩成绩，打印1份提交。
2. 学位论文3本，导师和本人签字。
3.《学位审批材料》2份，“答辩委员会投票结果”及以前的内容填写完整。
4. 论文评阅书（公开+匿名）原件1套复印件1套。
5. 修改说明原件1份复印件1份。
6. 答辩决议原件1份复印件1份，答辩主席签字。
7. 表决票5张。
8. 中文摘要2份。首页须包含论文题目、学号、姓名、专业名称及导师姓名。
9. 《毕业生登记表》1份。
注：以上材料需要自行打印的，均使用A4纸，双面。请将材料按照附表顺序排列装入材料袋中，填写、打印《博士答辩材料提交清单》（附件6）贴在材料袋封面。
10、 其他要求
1. 结业和二次送审的博士研究生，请提前告知导师做好到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汇报论文整体情况的准备，学院学位分委员会现场进行重点审核。
2. 毕业证和学位证在校学位会后颁发。办结所有离校手续后，毕业生方能到学院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领取证书前，需要登录MIS系统，点击“应用中心->离校通知单”，若显示“无须办理”“已办理”，表示离校手续已经办理完成；若显示“未办理”，表示还有未办理的离校手续，根据提示信息办理即可。
3. 在学期间的档案材料，经学院清点无误后，一般于1个月内寄出。定向研究生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将和档案一起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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